
证券代码：000501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1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书》仅为签约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

步意向。交易各方需在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洽

谈，并履行必要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最终条款以正式股权收购协议为

准。本次交易能否最终达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涉及的交易事项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测算预估，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

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鉴于本次投资具体金额暂无法确定，对公司 2025 年度及未来

年度的资产、负债和经营业绩等的影响需根据项目的实际推进和实施

情况而定，暂无法确定对公司短期业绩的影响。

一、交易情况概述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武

汉江豚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豚数科”或“受让方”）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与出让方代表唐永波先生签署了《武汉江豚数智

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杭州小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意向协议书》

（以下简称“《意向协议书》”），受让方与杭州小电科技股份有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出于各自发展战略需要，拟进行产业

整合和资本合作，以实现公司从传统零售向商业科技公司转型目标。

待标的公司完成法律、财务等方面规范整改且通过受让方尽职调查后，

受让方和出让方拟交易的标的公司股份比例为 70%-100%区间。最终

比例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唐永波 中国国籍居民 身份证号：42010619**********，最

终交易对手方以正式签署的交易协议为准。

上述交易对手方在本协议签订前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年公司与前述交易对手方未发生过类似交易情况。

3.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杭州小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A4QR97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98 号 5 幢

605 室

法定代表人：唐永波

注册资本：5,744.3183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6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照相机及器材销售；集中式快速

充电站；通讯设备销售；电池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销售代理；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移动终端设备

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网络技术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咨询策划服务；其

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充

电桩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唐永波 17,048,977 29.6797%

2 林芝利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795,455 10.0890%

3 杭州小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21,983 9.9611%

4 北京红杉辰信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477,273 6.0534%

5 上海圆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97,727 5.0445%

6 西藏榕安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97,728 5.0445%

7 苏州金沙江朝华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14,734 4.0296%

8 苏州金沙江朝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46,553 3.9109%

9 杭州有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10,526 3.8482%

10 上海德同益民消费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408,053 2.4512%

11 杭州云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0,025 2.1935%



12 杭州道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2,551 2.1283%

13 杭州智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0,500 2.0551%

14 珠海众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59,091 2.0178%

15 杭州鼎辉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9,091 2.0178%

16 珠海众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72,400 1.5187%

17 杭州圆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0,000 1.2534%

18 刘睿 490,800 0.8544%

19 天津庆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6,482 0.8295%

20 杭州云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9,760 0.8178%

21 杭州禾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6,800 0.7605%

22 成都德同银科锦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3,815 0.7378%

23 重庆德同领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23,815 0.7378%

24 德清布朗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8,816 0.6943%

25 杭州中寰领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228 0.6445%

26 侯贝贝 360,000 0.6267%

合计 57,443,183 100.0000%

3.主营业务

标的公司基于强大的商业物联网技术能力，以共享充电、共享储

物柜、智能出行、智慧能源等服务，打通人-货-场的数字化闭环，构

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高频触达线下流量感知网络，形成线上线下一体

化的运营闭环；利用多年 IOT 技术沉淀，数字化技术，AI 功能创新，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实现业务线各智能产品 100%自主研发、生产及

销售。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



度（未经审计） 1-6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059.71 90,853.10

负债总额 73,988.10 68,934.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6,071.61 21,918.59

营业收入 45,615.81 18,546.75

利润总额 8,942.28 6,360.1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158.23 5,842.73

注：上述财务数据由标的公司提供，未经审计。

5.其他情况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主要内容

受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武汉江豚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出让方（以下简称为“乙方”）：唐永波

标的公司：杭州小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意向

基于各方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各方对受让方及标的公司的业务能

力充分认可，一致看好受让方和标的公司合作后的发展前景，认为受

让方与标的公司的合作具有可行性。

2.合作前提

标的公司按照受让方及受让方所聘请的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提出的要求对其既有的财务、法律等事项进行规范，

使标的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对标的资产的要

求。

3.交易标的

标的公司完成法律、财务等方面规范整改且通过受让方尽职调查



后，受让方和出让方拟交易的标的公司股份比例为 70%-100%区间。

最终比例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出让方承诺将尽力协助促成标的公司

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

交易具体分为两步：第一步为受让方收购标的公司 70%股份（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受让方将按照各方协商确定的条件向标的公

司实际控制人唐永波、管理团队持股平台杭州小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智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

股东收购标的公司 70%股份，第一步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由受让方持股

70%，由唐永波、杭州小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智

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股东（如有）合计持股

30%；第二步为受让方收购标的公司剩余 30%股份。盈利承诺期届满

后，受让方将按照届时各方协商确定的条件向唐永波、管理团队持股

平台杭州小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智莘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股东（如有）收购标的公司 30%股份，

同等条件下，受让方对标的公司该等 30%股份具有优先购买权，第二

步完成后，受让方将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份。

4.标的公司估值及交易价格

（1）交易估值：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的基准日确定为 2025 年

10 月 31 日。由受让方聘请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师对标的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结合审计结果以及出让方承诺的

标的公司 2026 年度、2027 年度和 2028 年度的净利润，由受让方聘

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师评估确定标的公司估值。

（2）交易价格：根据标的公司估值，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公

司股份的交易价格。最终交易价格以正式交易文件的约定为准。

5.盈利承诺安排



（1）盈利承诺内容

盈利承诺期为 2026 年度、2027 年度和 2028 年度。“年度”均

指会计年度。

业绩承诺人（即出让方中参与盈利承诺的标的公司各股东，下同）

需向受让方承诺标的公司 2026 年度净利润、2027 年度净利润和 2028

年度净利润均达标，具体达标要求以正式交易文件约定为准。“净利

润”均指受让方聘请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师届时对标的公司按

合并报表口径审计后确定的净利润。

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与受让方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除非法律、法

规规定或受让方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盈利承诺期内，不

得改变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2）盈利补偿方式

在盈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当

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

人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进行补偿。

补偿金的计算公式：补偿金的金额=（业绩承诺人承诺的标的公

司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累计已补金额。

业绩承诺人按照共同连带的方式向受让方承担补偿责任。

在盈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当

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大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适用有

关业绩奖励的约定，且前期已发生的补偿不进行调整或者退还。

以上“当期期末累计”指自盈利承诺期开始之日起至当期期末止

的累计数。

在任何情况下，业绩承诺人根据本协议约定对受让方进行补偿的



总额，不应超过本次交易中盈利承诺保证金总额。

（3）盈利补偿的保障措施

作为盈利承诺和补偿的担保，各方同意选取以下方式作为保障措

施（以下简称“盈利承诺保证金”）：全体业绩承诺人同意将相当于

本次交易总价款 20%比例（各业绩承诺人汇入比例以正式交易文件为

准）的资金汇入以受让方名义开具由受让方和业绩承诺人共同管理的

银行账户，共管期限为业绩承诺书签署且资金共管账户开立之日起至

标的公司达成全部业绩承诺或虽未达业绩承诺但已履行完毕全部补

偿义务之日止。若发生需要承诺补偿、赔偿、支付违约金等情形时，

则自该等情形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应当将相应的款项从共管账户支

付至受让方账户。

（4）补偿金额的调整

如发生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包括但

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战争、

骚乱等社会性事件，以及全球性的重大金融危机，导致盈利承诺期间

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小于业绩承诺人承诺的标的公司相

应年度净利润数，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取消当期盈利承诺，原当期

承诺金额及考核要求顺延至下一个业绩承诺期。

6.业绩奖励

在盈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当

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大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受让方或

标的公司将相当于（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当期期末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30%的金额支付给业绩承诺人，由业绩承诺人作为奖励

支付给其认可的管理层（“管理层”需为盈利承诺期届满时仍在标的

公司任职的管理团队人员），具体分配由业绩承诺人决定。业绩承诺

人及标的公司管理层之间因业绩奖励的分配产生的纠纷与受让方无



关，受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7.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交割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受让方

按持股比例享有。

8.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止（含当日）的过

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由受让方

按持股比例享有。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止（含当日）的过

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出让方向

受让方以现金方式补足，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支付到位。

9.高管团队服务规划及竞业禁止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高管团队需签署书面承诺书，承诺在

202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在标的公司持续任职，且出让方有义务保证

现有高管团队在上述期限内保持稳定，确保业务平稳过渡。

标的公司管理层股东及其他管理层，需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任职

不少于4年，且离职后5年内不得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10.标的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应按照监管

要求，规范公司治理。

标的公司应设董事会，受让方有权委派董事。标的公司对外投资、

担保、财务资助、捐赠、借款、核心业务变更、管理层薪酬调整等重

要事项需经受让方委派董事一致同意。

11.交易各方的陈述及保证

本意向协议签署后，出让方、标的公司应尽最大努力促成标的公



司其他股东同意本次交易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出让方、标的公司承诺在正式交易协议签订前，须无保留告知受

让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关于标的公司或有债务情况、诉讼、仲裁及

行政处罚情况等。

受让方保证，在对标的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初步摸底并达标，且

各方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将努力推进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部决策程序。

各方将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推进后续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推进

及配合审计、评估、尽职调查工作，并承诺其提供的与本次交易有关

的所有文件、资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积极磋商并尽快签署

正式的交易文件，各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互配

合就本次交易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批准（如涉及），履行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等。

12.保密条款及排他条款

本次交易作为受让方的重大事项，可能对受让方的股价产生重大

影响，属于上市公司未公开的内幕信息，标的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

制人、管理层及知晓本次交易的各方均负有保守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的

法定义务。各方承诺对相关合作协议条款严格保密直至上市公司披露

相关信息。

本意向协议书签署之日起 180 天内，标的公司、标的公司股东、

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管理层等不得就标的公司股份出售事项与

任何第三方进行商谈或者达成意向、协议。若违反本条约定事项的，

则标的公司、标的公司股东、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并赔偿由此给受让方造成的损失。

13.相关责任

本意向协议书出让方签字、受让方及标的公司加盖公章且经过其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以及受让方就本意向协议书公告披露之



日起生效。

本意向协议书除保密条款及排他条款、争议解决对各方构成实质

性约束外，其他条款仅作为各方友好合作的初步原则，不具有强制法

律约束力。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交易价格、比例等)

由各方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后最终确定。

本意向协议仅为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意向性协议，正式交易文

件签署后，本意向协议自动终止。

如各方未能在本意向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就本次交易签

署正式交易文件，则本意向协议自动终止。

14.争议解决

与本意向协议书有关的或因执行本意向书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各

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武

汉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解决，按申请仲裁时该会（中心）现行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五、本次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通过整合小电科技庞大的线下流量网络与数字化

能力，推动公司从传统零售向商业科技公司的战略转型，核心投资目

的是获取关键数字资产以破解流量转化与智能化管理痛点，重构“人

-货-场”生态以延伸消费场景并实现数据驱动运营，同时强化本地市

场统治力。

本次收购若能顺利实施，标的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最终构

建覆盖全渠道的智慧商业基础设施，奠定公司的长期核心竞争力。

2.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书》仅为签约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



意向。交易各方需在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洽谈，

并履行必要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最终条款以正式股权收购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达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

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武汉江豚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杭州小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意向协议书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1 月 29 日


